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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台“克隆出租车”集中销毁

昨日，在徽商汽车资源循环利用公司内，94台假牌
出租车摆满了停车场。从外表上看，这些车辆与正规
出租车外形无异，市民很难辨别真伪。据介绍，这些貌
似正规出租车模样的车辆，车牌为套牌，或是根本没有
的号段，且大都是报废车或拼装车，存在机件老化、无
保险等问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下午两点半，集中销毁活动开始。工作人员将号牌
全部卸下切割，挥动锤子将车玻璃砸碎……“为了防止
车子再流入市场，必须要对车辆进行销毁。”合肥市运
管处法制科科长朱隽介绍，此次销毁的 94 台假牌车是
今年以来查扣的，全部销毁完毕仍需要几天时间。

换区协查严打非法客运

假牌出租车具有迷惑性，不仅扰乱出租车经营秩
序，对广大人身财产安全还存在威胁，危害交通安全。
朱隽介绍，该处一直保持对非法客运打击的高压态势，
今年以来已查处非法客运案件 5279 起，自 10 月 20 日

起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为期一个月的严厉打击
“黑车”非法客运专项行动。行动期间，各所队进一步
加大对明光路汽车站、汽车客运南站、绩溪路安医住院
部、明珠广场附近等14个重点区域巡查稽查力度，积极
争取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开展多次联合执法行动。

为进一步打击非法客运，解决执法人员相对固定、
非法客运行为对执法人员点熟面熟等问题，此次专项

行动期间，各所在 14 个重点区域开展换区协查整治行
动。“这些重点区域长期盘踞着一些老油子，他们熟悉
执法人员的面孔，看到执法人员过来就停止非法客运
行为。”朱隽介绍，通过换区协查行动，各所通力协作互
换执法区域，取得良好效果，查扣非法客运车辆62台。

据介绍，专项行动20天以来，各所之间开展换区协
查每周至少1次。

94台“克隆出租车”昨集中销毁
合肥今年以来已查处非法客运案件5279起
□ 甄娟 记者 祝亮 文/图

铁棍敲击、电焊切割……“克隆”出租车很快变为
一堆废铜烂铁。11月3日，合肥市运管处对查扣的
94辆假牌出租车进行公开销毁。

《花钱买酒就送原始股消费4000可换来百万？》追踪报道

市监所：如此经营不被允许
律师：是否构成传销有待排查
□本报记者

日前，本报报道了位于合肥新亚汽车站附近的“中
国粮油食品网”以公司要上市为名义，专拉老年人入原
始股，声称公司上市后股价可以翻好几十倍，并与老人
签订销售合同。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金大塘市场监
督管理所获悉，该所已对此事进行调查。市监所认为，
尽管该网持有销售粮油等有效证件，但以这种方式卖
酒肯定是不被许可的。

本报报道刊发后，引起许多读者热议。一些老
年读者致电本报，吐槽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

合肥市民胡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到处都在炒作
“上市”、“资本”等种种概念，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哪
些投资能挣钱，哪些项目有发展，普通市民还真分
不清楚，报道中的“粮油食品网”究竟有多大实力，
如何募集资金，如何上市，这些一般群众哪能搞清
呢？估计卖酒也只是个噱头，目的就是为怕交了钱
的老人们不买账。

王老先生也曾多次在其所在小区遇到推销基
金理财产品的年轻人，究竟能不能挣钱，王老先生
认为，最好还是谨慎选择一些知名度高的银行或保
险公司，但就是如此，投资也有不小风险，消费者或
投资者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对方的陷阱，难以脱
身，最后买单的还是自己。

合肥市金大塘市监所陈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本报报道刊出当天，市监所方面就前往该公司进行
了检查。目前，对方公司的营业执照、食品的“三
证”都已提供过来。

“对方公司负责人目前仍在外地，近日回到合
肥后，将到市监所配合进行进一步调查，按照相关
规定处理这个事。”陈姓工作人员称，以卖酒的方式
销售原始股，这种经营方式是肯定不行的。当时，
市监所第一时间前往该公司，小房间里什么都没
有，该网站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另外营业执照注册
地并不在现在的嘉华中心大楼。

合肥市消协秘书长吕岩在看到本报报道内容
后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买卖行为。

吕岩告诉记者，报道内容显示，这不仅仅是购买
商品，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广大老年朋友要了解该机
构具不具备这种资质，企业有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

如果是投资行为，就要到正规的有投资资质的
机构去，作为一名老年人，另外要具备一些商品方
面的知识，消费法修改后，提出了“金融消费者”的
概念，要成为金融消费者，就要对金融这方面的知
识有所了解。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赵伶俐律师认为，涉事公
司除了存在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超范围经
营问题之外，更为关键的两个问题值得警惕。

一是所谓的赠送原始股。原始股实际是股份
公司未上市前的股票，如果真是为了成立股份公
司，公开募集资本是需要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的批准。这种假以货物买卖方式，赠送原始股，显
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是金字塔式提点营销模式。根据《禁止传销
条例》的界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
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
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
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
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
为。涉事公司或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传销有待排查，
但作为一般民众，对照这一界定，的确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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